
附件

《地图审核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信息
（一）事项名称：地图审核

（二）子项名称：无

（三）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审批依据

1、《地图管理条例》（2015年11月26日国务院令第664号公布）第十五条：“国家实行地图审核制度。向社会公开的地图，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但是，景区图、街区图、地铁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
2、《地图审核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部令第77号，2017年11月20日国土资源部第3次部务会议修订，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24日《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进行修订）
四、受理机构
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

五、受理范围
根据《地图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自然资源部负责以下地图的审核：

（一）全国地图以及主要表现地为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地图；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以及台湾地区地图；

（三）世界地图以及主要表现地为国外的地图；

（四）历史地图。
其中，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委托开展地图审核工作的公告》（2022年第18号），2022年4月日至2023年2月31日，将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广东、海南、四川、陕西等省级行政区域内申请人送审的以下地图委托北京、吉林、浙江、山东、广东等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以及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等测绘地理信息局按属地化原则实施地图审核：
（一）全国地图以及主要表现地为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地图；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以及台湾地区地图；

（三）世界地图以及主要表现地为国外的地图。
其中，导航电子地图等除外。

六、决定机构
自然资源部

七、数量限制

无

八、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展示、登载、生产、进口、出口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已审核批准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再次出版、展示、登载、生产、进口、出口且地图内容发生变化；拟在境外出版、展示、登载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
九、申请材料及要求

    （一）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备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须经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确认、经手人签字。
	

	2
	需要审核的地图最终样图或者样品以及地图图幅目录
	原件
	2
	纸质/电子
	申请人送审地图时，应当提交试制样图或样品原稿及目录一式两份。

用于互联网服务等方面的地图产品，还应当提供地图内容审核软硬件条件。
	

	3
	地图编制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
	复印件
	1
	纸质
	地图编制单位与送审单位非同一家单位的，应说明地图合法来源。
	

	4
	保密技术处理的证明文件或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公开的相关文件
	原件
	1
	纸质
	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编制的地图，应当提供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证明文件。　

地图上表达的其他专业内容、信息、数据等，国家对其公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并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公开的相关文件。
	


说明：

1、地图审核申请表下载路径为“门户网站的服务--网上办事--测绘地理信息政务服务--下载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申请表》。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提供测绘资质证书：进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和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直接引用古地图；使用示意性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地方地图；利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有审图号的公益性地图且未对国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等进行编辑调整。

（二）申请材料提交方式

1、网上申请
在线办理具体路径为“门户网站的服务--网上办事--测绘地理信息政务服务--行政许可事项在线办理--地图审核--在线审批”。

在线申请后，需向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寄送正式地图审核申请材料。
2、现场接收
接收部门名称：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

接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一层西侧

3.信函接收
接收部门名称：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

接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一层，大厅收
邮政编码：100830

联系电话:（010）-63880129
（三）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申请表—样表
送审单位（盖章） 
	送审单位
	单位名称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办公地址（企业填写工商注册地）
	北京（填写到省级即可）

	联系方式（用于寄递文书务必准确填写）
	联系电话
	010-63880391
	联系人
	***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
	邮  编
	100830

	试制样图
相关信息
	图  名
	《***地图》

	
	规  格
	32开
	图幅数量
	1

	
	版  次
	初版√    再版□
	原审图号
	无

	
	形  式
	√纸质图          □地球仪     □互联网地图服务
□导航电子地图    □其他产品  

	
	是否为以下情形
	进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和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
	是□（对外加工□ 境内公开□）
否√

	
	
	直接引用古地图
	是□    否√

	
	
	使用示意性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地方地图
	是□    否√

	
	
	利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具有审图号的公益性地图且未对国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等进行编辑调整
	是□    否√

	地理底图
资料说明
	所用基本资料名称
	1:100万基本地形图和影像图

	
	原编制者或出版者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地图合法来源说明
	有□        无√

	相关材料
提供情况
	地图编制单位及测绘资质等级证书证号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证号
	甲测资字
11002021

	
	是否有保密技术处理证明文件
	有□无√
	文号
	

	
	是否有有关主管部门对于地图上表达的相关专业内容等可以公开的相关文件
	有□无√
	文号
	

	
	是否为时事宣传地图、时效性要求较高的图书和报刊等插附地图
	是□ 否√

	
	是否为应急保障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地图
	是□ 否√

	
	是否有其他书面说明材料
	有√        无 □

	受理情况
（受理部门填写）
	收件日期
	2022年1月4日

	
	送审样图及材料是否齐全
	是
	受理意见
	同意受理

	
	受理日期
	2022年1月4日
	经办人签名
	

	
	送交审查机构日期
	2022年1月4日


十、办理基本流程
    










说明：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地图审核申请，窗口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进行地图审核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自然资源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3.申请事项属于自然资源部职权范围，但国家政策明确规定暂停受理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4.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5.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6.补正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7.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材料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行政许可申请；
8.申请事项属于自然资源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十一、办结时限

自然资源部应当自受理地图审核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时事宣传地图、发行频率高于一个月的图书和报刊等插附地图的，应当自受理地图审核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应急保障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地图的，应当即送即审。
涉及专业内容且没有明确审核依据的地图，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征求意见时间不计算在地图审核的期限内。

法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决定的，报经部领导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主办司局应通过政务大厅将延期办理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十二、审批结果

自然资源部应当依据地图内容审查工作机构提出的审查意见及相关申请材料，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的书面决定并及时送达申请人。
准予行政许可的，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批准书》。

不予行政许可的，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三、结果送达

受理窗口收到审核决定后，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或者向其挂号邮寄下列材料，并办理登记手续。

申请人可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办理情况。

十四、送交样本与互联网地图新增内容备案地址及电话

联系人：白先生

电话：（010）-63881521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

办公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7:00

十五、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收费
十六、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公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我部职权范围内有关地图审核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行政许可格式文书等，有权要求我部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和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在依法设定的地图审核行政许可事项和我部法定职权范围内，申请人有权向我部提出地图审核行政许可申请，并要求我部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定条件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同时出具加盖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3、申请人向我部提出地图审核行政许可申请，我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时，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在提交申请材料的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我部逾期不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申请人按照我部告知的补正要求补正全部申请材料后我部仍不受理的，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依法改正。

4、我部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并在法定的延长期限内作出决定。
5、对申请人提出的地图审核行政许可申请，我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颁发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加盖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我部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申请人有权要求我部书面说明理由，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向我部提出地图审核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按照地图审核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条件和我部关于申请文本的规范性要求，如实向我部提交全部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人取得我部地图审核行政许可后，应当依法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我部地图审核行政许可决定对申请人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所规定的义务。

3、我部对申请人取得我部地图审核行政许可后从事地图审核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申请人应当支持和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4、申请人依法取得的地图审核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
5、经审核批准的地图，申请人应当在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并向作出审核批准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一式两份。属于出版物的，应当在版权页标注审图号；没有版权页的，应当在适当位置标注审图号。属于互联网地图服务的，应当在地图页面左下角标注审图号。
6、互联网地图服务审图号有效期为两年。审图号到期，应当重新送审。审核通过的互联网地图服务，申请人应当每六个月将新增标注内容及核查校对情况向作出审核批准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备案。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十七、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
部门名称：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政务大厅（收）
电话：（010）-63880129

（二）电话咨询：（010）- 63880129

（三）网上咨询：QQ群号：339727909

（四）电子邮件咨询：xzxksl@sbsm.gov.cn
（五）技术问题咨询：4000996938转1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 
（一）监督投诉电话：010-66151646

（二）网上监督投诉地址： https://zwfw.mnr.gov.cn/feedback/form/zxjd。
十九、办理地点和时间
（一）办理地点：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28号一层西侧）


（二）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二十、公开查询

可通过电话（010-63880129）或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路径为“服务--网上办事--测绘地理信息政务服务--信息资源--地图审核结果公告”）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二十一、常见问题解答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受理窗口的联系电话、QQ群号？
答：联系电话：010-63880129   QQ群号：339727909

2、用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无法查询地图审核状态如何解决？

答：请与地图审核受理窗口联系。

3、在线提交申请后何时正式受理？
答：地图审核受理窗口在接收到试制样图、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后正式受理。
4、地图审核不予批准后再送审流程？
答：与第一次送审流程一致。
5、地图审核申请表图（书）名一栏如何填写？
答：填写出版物（或展示、登载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名称，一般不用填写具体地图插图图名。

申请人通过自然资源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办理地图审核申请





提交在线申请后，申请人向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寄送正式地图审核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申请表；


（2）需要审核的地图最终样图或者样品及地图图幅目录。用于互联网服务等方面的地图产品，还应当提供地图内容审核软硬件条件；


（3）地图编制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复印件；


（4）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编制的地图，应当提供省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证明文件。地图上表达的其他专业内容、信息、数据等，国家对其公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并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公开的相关文件。 








受理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后，当场(或5个工作日)做出是否受理的审查决定








涉及专业内容且没有明确审核依据的地图，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征求意见时间不计算在地图审核的期限内。








针对不同类型地图，自然资源部将分别在20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或者即送即审。





不予批准的，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予以批准的，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审核批准书》。










